
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卫生器具采购合同
甲方（需方）：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（项目建设单位）
地址：常州市新北区新景花园四期东南角，东临龙六路，南临云河路
乙方（供方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（卫生器具生产/销售单位）
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卫生器具水效等级及用水效率限定值》GB 25501-2019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7.2.10条文及相关法律法规，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、公平诚信的原则，就甲方采购幼儿园卫生器具事宜，经友好协商，订立本合同，以资共同信守。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采购产品明细
本合同采购卫生器具均适配12班幼儿园（30人/班，总在园幼儿360人）使用场景，全部达到1级水效等级，契合绿色建筑7.2.10条文第3款要求，具体明细如下：
	序号
	产品名称
	规格参数（适配幼儿+1级水效）
	数量（个/套）
	单价（元）
	总价（元）

	1
	幼儿专用陶瓷洗手盆（配套水龙头）
	400×300×250mm，配套感应水龙头，出水流量≤5L/min，1级水效，防磕碰圆角，环保釉面
	36
	______
	______

	2
	幼儿专用坐便器
	座圈高度300mm，冲水量≤3.5L/次，1级水效，防臭防堵，静音冲水，陶瓷材质
	36
	______
	______

	3
	幼儿专用淋浴喷头
	出水流量≤7.5L/min，1级水效，防烫设计，手持轻便，适配幼儿使用
	12
	______
	______


合同总价款（含税）：人民币______元（大写：____________________），包含产品生产、包装、运输、装卸、安装、调试及售后服务等全部费用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二、质量标准及要求
1.  乙方提供的所有卫生器具，水效等级必须达到《卫生器具水效等级及用水效率限定值》GB 25501-2019规定的1级标准，提供有效的水效等级检测报告、水效标识备案证明及出厂合格证，确保符合绿色建筑7.2.10条文要求，助力甲方获得该评分项满分（15分）；
2.  产品材质环保无毒、无异味，符合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》（2019年版）要求，适配幼儿使用，具备防磕碰、防烫功能，无尖锐边角；
3.  产品质量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，安装调试后，节水性能、使用功能均达到设计要求，无渗漏、故障等问题；
4.  乙方保证产品均为全新合格产品，无翻新、假冒伪劣情况，水效标识真实有效，不得伪造或冒用，符合《水效标识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。
[bookmark: heading_2]三、交货及安装
1.  交货时间：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前，乙方完成全部产品的交货、安装及调试，确保正常使用；
2.  交货及安装地点：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项目现场（常州市新北区新景花园四期东南角）；
3.  运输及装卸：乙方负责产品的运输、装卸，承担相关费用及运输过程中的产品损耗，确保产品完好送达；
4.  安装调试：乙方负责免费安装调试，配备专业安装人员，严格按照规范施工，确保安装质量符合要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四、验收标准及方式
1.  验收依据：本合同约定的规格参数、质量标准、GB 25501-2019标准、绿色建筑7.2.10条文及相关规范；
2.  验收时间：产品安装调试完成后3个工作日内，甲方组织人员进行验收；
3.  验收内容：产品数量、规格、水效等级、质量、安装效果及使用功能，乙方需提供水效检测报告、备案证明等相关资料；
4.  验收结果：验收合格的，双方签署验收合格单；验收不合格的，乙方需在3个工作日内更换合格产品，直至验收通过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[bookmark: heading_4]五、付款方式
1.  预付款：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30%作为预付款；
2.  验收款：产品验收合格后10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65%；
3.  质保金：剩余5%作为质保金，质保期届满且无质量问题后5个工作日内，甲方无息一次性支付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六、质保期及售后服务
1.  质保期：自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，质保期内产品出现质量问题（非人为损坏），乙方免费维修、更换；
2.  售后服务：乙方接到甲方维修通知后24小时内响应，48小时内到场处理，确保不影响幼儿园正常使用；
3.  质保期外，乙方提供终身维修服务，收取合理成本费用。
[bookmark: heading_6]七、违约责任
1. 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交货、安装的，每逾期一天，按合同总价款的0.5‰支付违约金；逾期超过15天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乙方双倍返还预付款；
2.  乙方提供的产品水效等级未达到1级标准、质量不合格或存在假冒伪劣情况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乙方退还全部已付款项，并支付合同总价款20%的违约金，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；
3.  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的，每逾期一天，按未付款金额的0.5‰支付违约金。
[bookmark: heading_7]八、其他
1. 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；
2.  双方因本合同产生的争议，协商不成的，提交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；
3. 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签字盖章后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
签订日期：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乙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/授权代表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
签订日期：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
